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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，就甲方租赁乙方车辆一事达成以下协议：
一、乙方为甲方提供包车/租车的车辆服务。（本合同所称包车指乙方提供车辆和司机；本合同所称租车指乙方提供车辆；下同。）
二、甲乙双方约定包车/租车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月    日。
三、包（租）车费用在包（租）车业务结束后按具体里程及中标价格结算。包（租）车费用为全包价，乙方负责车辆相关的一切开支。行程结束后    个工作日内乙方提供相应的发票，甲方付全款。
四、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为其提供相应的车型品牌（轿车、商务、中巴、大巴）：              ，卫生整洁，车况优质。此车允许载人数为    人（不包括司机），甲方上车人数不应超过此规定之人数。
    五、司机姓名： 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，车牌号：         ，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。甲方本着为教职工、学生的健康、安全状况着想的目的，乙方司机必须持有相应种类驾驶证，大客车必须为A类驾驶证，驾驶经验丰富，并保证无特殊病史（如各种慢性病等），如有隐瞒的，由此造成的责任由乙方承担。乙方应视路程距离配备司机数量，保障司机充分休息时间。
六、乙方必须购买车辆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，如出现意外情况，乙方应最大程度保障乘车人员权益。
七、包车/租车所行驶的线路应提前商定，若无特殊情况，双方不能随意改变线路：若确实需要改变，由双方协商后才能改变。
八、乙方所提供的车辆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及地点准时交付甲方使用，若因延误造成甲方的损失，由乙方负责赔偿。
九、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车辆进行检查核实，如有问题，甲方可拒绝使用，并要求乙方为其改换其它合格车辆。
十、如乙方提供的车辆中途因车辆本身的故障或驾驶员的原因造成抛描，则由乙方尽快的更换相应的车辆，若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应由乙方赔偿直接损失，也可由乙方或司机在途中临时为其紧急寻找相应的车辆，费用由乙方负责。
十一、甲方可要求驾驶员在途中随时检修车辆，若有隐患，应立即解决；并在行驶过程中随时监督车辆的运行情况，若发现安全隐患，应立即制止直到安全为止；若驾驶员不听劝阻，甲方应立即举报并有权拒绝上车，由此造成之损失，甲方应向乙方追讨。
十二、为保证行车安全，甲方应尊重驾驶员的工作，不能要求驾驶员做不利安全的举动，不能影响驾驶员安全行驶，不能强迫驾驶员改变行程等，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甲方负责，同时驾驶员可以拒绝甲方的不当要求，甲方不能以此作为投诉的理由。
十三、如乙方因其他原因中途撤回包车/租车，则甲方不需支付乙方任何费用，且乙方按本合同金额赔偿甲方损失；如双方协商一致，中途中止包车/租车，则按协议执行。
十四、如因塌方、泥石流、交通事故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行程不能完成或行程延误，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，但应及时协商调整行程，协商一致后调整的行程应作为合同的补充而予以确认。
十五、甲方如确因工作原因取消行程，须第一时间通知乙方以保证免除损失。若甲方需延长包车，需经乙方同意，并支付相应的费用。
十六、乙方提供的车辆应依法投保交强险和承运人责任险、营运的商业险等险种。若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甲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，由乙方负责赔付；造成第三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，由乙方负责赔付。
十七、乙方对出勤司机的从业资格，身体健康状况等，应该做到严格审查、监管，以保障出车任务的安全运行及圆满完成。
十八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，并补签合同。
十九、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签字盖章生效。如果双方发生争议，应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则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的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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